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关于停考全国电子商务中高级证书 

进一步做好电子商务专业实践性环节考核的通知 

考委［ 2014] 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电子商务专业，在专科和独立本科段

（即“专升本”）中部分课程设定为全国电子商务中、高级证 

书（教考试【200例6号、考委【 2003] 3 号）；部分课程设置了实 

践性环节和网上作业，规定了实践性环节考核的基本要求，并 

指定由电子商务实践网（ www. zk365. corn ）发布网上作业，考

生必须按照要求完成网上作业、参加实践性环节考核，方可获 

得相应课程的学分。该专业自 2000 年开设以来，培养了大批 

的行业专门人才，促进了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随着我国电子商务行业的高速发展，自学考试电子 

商务专业原有的部分课程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 

实践性环节的考核模式也需要按照自学考试综合改革的总体

思路进一步规范。为此，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 2016 年10月1日起，停止颁发全国电子商务中、

高级证书；自即日起至 2016 年9月30日期间为过渡期，过渡 

期内通过证书所有课程考试的考生，仍可按要求申请相应的证

书。 



二、自 2014 年10月起，不再将电子商务实践网 

(www. zk365. corn ）作为电子商务专业网上作业的准一指定网

站。各地要严格执行电子商务专业对于实践性环节考核、网上

作业等要求，省级考委要组织主考学校，制定网上作业和实践

性环节考核细则并具体实施，切实保证学业标准、实现培养目

标。 

三、已在电子商务实践网注册的考生，在 2016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相关课程的网上作业，参加实践性环节考核，可获得

相应课程的学分。 

各地要认真部署、精心组织，采取切实措施，保证电子商

务专业的实践性环节考核工作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开展，做好中

高级电子商务证书停考的各项收尾工作。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 

2014 年7月11日 

抄送：全国考委经济管理类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北京新知堂教育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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